
 

 

证券代码：300722         证券简称：新余国科        公告编号：2018-096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国科”或“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布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原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人工影响天气装备扩产项目”由原总投资额 8,000.39 万元调减为 5,552.73

万元，并将剩余的募集资金 2,447.66 万元及该专户相关的利息和理财收益用于新募投项目

即“人工影响天气和气象环境装备研发项目”。截止目前，原“人工影响天气装备扩产项目”

和新募投项目“人工影响天气和气象环境装备研发项目”都由特装公司负责实施，为保障新

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推进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拟采用一次性增资的方式，鉴于前期公司

以向特装公司增资 5,505.76 万元，本次决定使用募集资金 2,494.63 万元及该专户相关利息

和理财收益对特装公司进行增资，全部增加其注册资本，其中募集资金 46.97 万元用于调减

后的“人工影响天气装备扩产项目”，其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新募投项目“人工影响天气和

气象环境装备研发项目”。本次增资完成后，特装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加至约

5,494.63 万元（由于有滚动利息产生，具体金额以增资时该项目原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为准）。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实施，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81 号）核准，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并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8.9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79,800,000.00 元，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人

民币 33,321,933.95 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6,478,066.05 元，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上述资金到账情况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出具了会验字[2017]5216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布局，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对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

行了调整，将公司“人工影响天气装备扩产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调减投资规模，

将原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8,000.39万元调减为 5,552.73万元（含调减前已完成的 2,280.08

万元）(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37.91%），并调整部分产品内容，仍然用于“人工影响天气装

备扩产项目”（以下称为“调减后的人影装备扩产项目”），调减后的人影装备扩产项目预

计总投资额为 5,552.73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5,552.73 万元。将原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8,000.39万元中的2,447.66万元及该专户相关利息和理财收益变更为用于新募投

项目“人工影响天气和气象环境装备研发项目”，“人工影响天气和气象环境装备研发项目”

预计总投资额 6,89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2,447.66 万元（占本次募集资金净

额 16.71%），不足部分将以公司自有资金投入。项目实施主体未发生变化，均为特装公司。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调整后的募投项目及使用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占总筹资

额的比例 
实施主体 

1 
人工影响天气装备扩产

项目 
5,552.73 5,552.73 37.91% 特装公司 

2 
人工影响天气和气象环

境装备研发项目 
6,890 2,447.66 16.71% 特装公司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030.60 4,030.60 27.52% 新余国科 

4 补充流动资金 2,616.82 2,616.82 17.86% 新余国科 

合计 19,090.15 14,647.81 100% -- 

三、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的对象为特装公司，系新余国科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信息：  

名称：新余国科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058401005X3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光明路 

法定代表人：袁有根 

成立日期：2011 年 09月 20 日 

经营范围：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装备、气象设备、机械设备、烟花爆竹机械储运设备、环

境监测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与服务；安防工程（凭资质证书经营）；机

电安装（不含特种设备）；气象服务；人工影响天气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服务；

计算机系统集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关系：特装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3、主要财务指标： 

特装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020,462.70 75,418,390.57 

负债总额 2,364,424.11 2,681,434.81 

所有者权益总额 76,656,038.59 72,736,955.76 

营业收入 15,665,494.08 23,708,036.82 

净利润 3,904,645.13 3,897,763.67 

四、本次增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人工影响天气装备扩产项目”由原总投资额 8,000.39

万元调减为 5,552.73万元（前期已由公司向特装公司增资 5,505.76万元，本次拟投入 46.97

万元），并将剩余的募集资金 2,447.66 万元及该专户相关利息和理财收益用于新募投项目

即“人工影响天气和气象环境装备研发项目”。 

截止，原“人工影响天气装备扩产项目”和新募投项目“人工影响天气和气象环境装备

研发项目”都由特装公司负责实施，为保障新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推进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采用一次性增资的方式，决定使用募集资金 2,494.63 万元及该

专户相关利息和理财收益对特装公司进行增资，全部增加其注册资本，其中募集资金 46.97

万元用于调减后的“人工影响天气装备扩产项目”，其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新募投项目“人

工影响天气和气象环境装备研发项目”。本次增资完成后，特装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

增加至约 5,494.63 万元（由于有滚动利息产生，具体金额以增资时该项目原募集资金专户

实际余额为准）。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而取得的募集资金。本次以募集资金对全资

子公司进行增资将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招股说明书》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

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而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次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增资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更好地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将全部增资款项存放于特装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实行专户存放、专户使用和管理，

未经批准，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公司、特装公司、保荐机构将与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其中，公司与特装公司共同作为甲方），并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

求实施监管。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运营需要，有利于募投

项目的顺利实施、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494.63 万元及该相

关利息和理财收益（由于有滚动利息产生，具体金额以增资时该项目原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

额为准）对新余国科特种装备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全部增加其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新余

国科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加至约 5,494.63 万元（由于有滚动利息产

生，具体金额以增资时该项目原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准）。 

（二）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运营需要，有利于募投

项目的顺利实施、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494.63 万元

及该相关利息和理财收益（由于有滚动利息产生，具体金额以增资时该项目原募集资金专户

实际余额为准）对新余国科特种装备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全部增加其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



 

 

新余国科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加至约 5,494.63 万元（由于有滚动利

息产生，具体金额以增资时该项目原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准）。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新余国科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合，保荐机构对新余国科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

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监事会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4、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江西新余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月 28 日 




